苏教办师〔2014〕62号
省教育厅办公室 省委政法委办公室

关于开展2014年度高等学校与法律实务
部门人员互聘工作的通知
省政法各部门，有关高等学校：

为贯彻落实教育部、中央政法委员会、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司法部《关于实施高等学校与法律实务部门人员互聘“双千计划”的通知》（教高〔2013〕8号），加强高校与法律实务部门的合作，提高法律人才培养质量，我省从2013年起分5年在我省实施高等学校与法律实务部门人员互聘“双千计划”。现将2014年度互聘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选聘数量

2014年拟选聘10名法律实务部门专家到高校法学院系任兼职教师，承担法学专业课程教学任务；选聘10名高校法学专业骨干教师到法律实务部门挂职。

二、选聘要求

“双千计划”在选聘条件、选聘程序、考核管理和政策保障等方面的要求详见《关于实施高等学校与法律实务部门人员互聘“双千计划”的通知》（见附件1），有关具体事项明确如下：
   （一）聘用期限

聘期为1年。期满如需延长聘用时间、继续参加“双千计划”，须考核成绩优秀，经派出单位、聘用单位、受聘人员同意，并报省教育厅、省委政法委备案。 

（二）任职形式

高校人员到法律实务部门的任职形式为挂职，所挂职务为法律实务部门干部管理权限内可以任命的职务；法律实务部门人员到高校法学院系的任职形式为任兼职或专职教师。

（三）推荐名额分配

 省高法院在全省法院系统推荐4人，其中1人为苏州市法院；省检察院在全省检察院系统推荐3人，其中扬州市检察院系统1人；省公安厅在全省公安系统推荐2人；省司法厅在全省司法系统推荐1人。

10所高校各推荐1人，其中到徐州市法院系统、苏州市法院系统、徐州市检察院系统、淮安市检察院系统、扬州市检察院系统各1人。

三、申报材料和时间要求

（一）申报材料

1．各单位对参加2014年“双千计划”候选人的推荐意见。

2．《2014年“双千计划”候选人推荐表》（见附件2，一份，同时提交电子版）。

3．《2014年“双千计划”候选人申报汇总表》（见附件3，一份，同时提交电子版）。

（二）上报时间
　　请于11月14日前报送申报材料。省政法各部门的申报材料报送省委政法委，联系人：印晓红，联系电话：025—83393912，E-mail：j83393913@163.com。有关高校申报材料请报送省教育厅师资处，联系人：葛海燕 ，联系电话：025-83335520，E-mail：gehy@ec.js.edu.cn。
附件：

      1.教育部、中央政法委员会、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司法部《关于实施高等学校与法律实务部门人员互聘“双千计划”的通知》
      2.2014年“双千计划”候选人推荐表
      3.2014年“双千计划”侯选人申报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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